2026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项目申报表
	拟申报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名称
	

	上线时间
	

	申报单位
	

	合作申报单位
	

	是否曾入选
	□2019、2020年入选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入选年份为      
□2021年以来入选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入选年份为      
□未入选过以上计划、工程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申报单位主管部门或所在地省级出版管理部门联系人
	
	
	

	申报单位

负责人
	
	
	

	申报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地址
	
	电  话
	

	内容特点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获荣誉奖励（注明级别）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简介
	（项目创新性、目标用户群体、服务模式、主要技术、融资情况、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行业示范推广价值等基本情况。项目在内容品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渠道运营等方面的特色亮点。如属此前已入选项目，重点阐述入选以来在上述方面的实质性更新升级情况。1500字以内。）



	主要指标
	1.版权所有：□自有  □授权使用  □商业合作

2.同行业类似项目（最多列举3个）：                

3.最新月活用户数：      ，累计覆盖用户数：       ，有效（付费）用户数：      ，有效（付费）用户占总用户数比例：      ，2025年用户增长率：       
4.累计投入：            ，资金来源：            
5.累计营收：      。2024年营业收入：      ，2025年营业收入：      。2024年营业利润：      ，2025年营业利润：       
6.团队规模：      ，其中，技术人员：      ，内容编辑：      ，运营人员：       
7.商标数量：                                    
8.专利数量：                                    
9.著作权数量：                                  
10.核心技术：                                   
11.本单位及主管主办部门对该项目的宣传推介措施：

12.本单位及主管主办部门对该项目参与者的激励措施：

13.该项目下一步优化迭代的考虑：                  

                                               

	“十五五”时期拟建设的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如申报，请填写）
	（项目名称、拟上线时间、立项情况、建设进展、下一步推进计划；项目亮点及在内容开发、模式探索、渠道建设等方面创新情况；项目在内容资源、团队力量、技术赋能、资金投入等方面保障情况；项目预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行业示范推广价值。1500字以内。）

	真实性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此次项目申报严格遵守2026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相关要求，材料中填写的各项内容客观真实，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没有知识产权及其他权益争议。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将被取消参与相关申报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并签字：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所在出版集团审核意见（如不涉及可不填写）：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主管部门或所在地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说明：

1.纸数融合读物，主要指纸质载体与数字载体融合型出版物。数智型出版产品，主要指以数字化、智能化形式呈现的出版物。自有新媒体运营渠道，主要指出版单位等以自有团队和资源在新媒体平台运营产品、提供服务的各类渠道。数字设施建设服务，主要指出版单位等以自主技术为其他单位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设施建设提供解决方案的服务。

2.申报的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应为2024年12月31日之前上线且持续、稳定、有效运营的出版融合发展项目。同一主体原则上单独申报1个自主开发项目，该主体与其他主体合作开发项目创新特别突出、影响十分显著的，可与其他主体再联合申报1个。对此前入选过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或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项目，如有明显实质性更新，可择优申报，并在申报材料中充分说明上次入选以来的实质性更新情况。
3.申报的“十五五”时期拟建设的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应经过充分论证，符合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向，预计将带来突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具备坚实建设基础，能够在“十五五”时期按时上线。同一主体原则上申报1个项目（含合作项目）。此前入选过国家重点出版物五年出版规划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4.含有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规定内容的项目、申报主体未获得完全知识产权或明确授权的项目，不得申报。
5.申报材料除《2026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申报表》外，请一并提供申报主体的证照复印件，以及申报重点项目的有关数据证明材料、产品使用说明、网络服务地址、可重复测试的账号密码，申报“十五五”建设项目的立项意见书、可行性报告等。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2份，于2026年3月10日前通过机要渠道或邮政EMS寄送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613室，邮政编码：100052（封面注明“2026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申报材料”）；电子版（Word格式）刻录光盘随纸质版一并报送或发送至电子邮箱：cbrhfz20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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